
泰政办字 〔2020〕62号

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加快推进氢能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

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各功能区管委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，省

属以上驻泰单位：

为高起点谋划、高质量发展氢能产业，促进我市能源结构优化

调整，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〈山东省氢能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（2020 -2030年）〉的通

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20〕81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 一 ）指导思想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牢固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，遵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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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市场

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支持产业创新。统筹各级科技发展、新能源汽车推广运 

营等资金，用好政府各类基金，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、研

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、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。对氢能产业中

获得国家和省级认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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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
”

给予一次性奖励。对自主申报新建的省级以上氢能产业重

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（研究中心）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技术研究

中心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科技孵化器等平台载体，分级给予一次

性奖励。对获得省级以上首台（套）技术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、

首批（次）新材料保险补偿财政扶持的氢能产品，给予投保保费配

套补偿。对认定为国家级的氢能科技型中小企业，优先列入省级

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计划，给予专项资金 支持。鼓励有条件的县

（市、区）制定各类支持政策。（市科技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

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能源局、市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拓宽融资渠道。落实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的政策措

施，发挥新型金融工具的助推孵化作用，支持初创型、成长型氢能

企业发展。加强银企对接合作平台建设，加大对氢能项目信贷支 

持力度，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氢能企业上市融资。鼓励各类资本

设立氢能产业基金及创新创业基金，吸引和撬动社会资金积极参

与，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力。（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市财政

局、市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加强质量管控和安全管理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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